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有關進一步收購

江蘇永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30%股權之主要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就收購事項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二零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
年一月三日、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及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告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收購事項是否繼續進行仍有待進一步確認。一旦
收購事項得到進一步確認，本公司將及時發佈公告，並根據上市規則的
規定履行相應的義務。

承董事會命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褚曉航

公司秘書

中國 •陝西省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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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郭盟權先生及張君華先生擔任本公司執行
董事，由司雲聰先生、黃明岩先生及姜阿合先生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及由徐信忠先生、馮兵先生、王家路先生及王志成先生擔任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